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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次招标采用综合评审，评标小组首先将对各投标人基本资格进行符合性审查，同时对投标资料的相应性进行初审，未通过初审的供应商将不参与综合评审。 
　　一、初审 
初审指标如下： 
	合肥工业学校档案整理及数字化服务项目初审表

	　　供应商： 

	序号
	实质性响应评审指标
	评审要求
	是否通过
	响应文件格式及提交资料要求

	1
	　　营业执照 
	　　合法有效 
	　　  
	　　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的扫描件或影印件，应完整的体现出营业执照的全部内容。 

	2
	　　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、无不良信用声明函 
	　　  
	　　  
	　　  

	3
	　　授权书 
	　　  
	　　  
	　　法定代表人参加的无需此件，提供身份证明即可。 

	4
	　　其他要求 
	　　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 
	　　  
	　　  

	　　评审指标通过标准：供应商必须通过上述全部指标。 

	　　评委签字： 
　　评审时间： 


　　二、综合评审 
　　1、对响应文件进行综合评审。评标小组只对通过初审，实质上响应评标文件要求的响应文件按照下述指标表进行综合评审。 
　　2、本项目技术资信分值占总分值的权重为70%，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权重为30%。 
　　3、评分步骤如下： 
　　（1）技术及资信分 
　　根据评分细则，评标小组应对进入综合评审的所有供应商进行评分，并分别填写综合评审表。 
　　技术及资信分汇总方法为：对某一供应商的每一个指标项得分，取各位评委评分之平均值，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，得到该供应商该指标项的得分。再将供应商每个指标项得分进行汇总，得到该供应商的技术及资信分之和。 
技术及资信分的综合评审指标详见下表： 
	序号
	指标
	评分标准
	分值

	1
	投标报价
	以通过商务标评审的最低投标报价为基准价，按以下公式计算商务标分值（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，第三位四舍五入）：
　得分=（最低报价/投标报价）x25
备注：出现负值的，商务标按零分计算。
	30分

	2
	企业荣誉
	（1）供应商提供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得3分，没有不得分；
（2）供应商提供地市级数据资源局认定的大数据企业证书的得2分，没有不得分；
备注：所提供证书的单位名称需与投标单位名称一致。
	0-5分

	3
	技术方案
	（1）供应商对项目需求的了解分析。优：6-5分，良： 4-3分，一般：2分，差：1分；
（2）项目实施计划、质量承诺、工期安排。优：6-5分，良： 4-3分，一般：2分，差：1分；
（3）服务方案得可行性、完整性及后期服务的及时性。优：6-5分，良： 4-3分，一般：2分，差：1分；
（4）人员及其设备的合理安排。优：6-5分，良： 4-3分，一般：2分，差：1分。
	0-15分

	4
	标准化档案室建设方案
	标准化档案室建设方案的可靠性、合理性，优：6-5分，良： 4-3分，一般：2分，差：1分
	0-10分

	5
	实施案例
	（1）投标供应商提供2015年1月1日以来承接过县区级或以上档案局（馆）RFID（电子标签）档案管理系统软件项目的业绩合同，得5分（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扫描件或影印件）；
（2）投标供应商提供2015年1月1日以来承接过档案目标管理省一级或特级标准验收的服务业绩，每提供一个得0.5分，最高得2分；提供的业绩中有通过省特级标准验收的另外得2分（需提供通过验收的文件扫描件或影印件）；
（3）投标供应商提供2015年1月1日以来承接过档案目录加密检索系统开发项目的业绩合同，每一个合同得3分，最高得6分；
（3）投标供应商提供2015年1月1日以来承接过地市级高级中学档案服务的业绩合同，每提供1个得1分，最高得分5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备注：以上业绩不含正在履约项目，除了需要提供以上要求的材料外，还需提供业绩合同、验收报告、发票、收款回单的扫描件或影印件。
	0-20分

	6
	企业综合实力
	（1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档案管理分析系统软件，并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得4分，不提供者不得分；
（2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档案室安全管理系统，并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得4分，不提供者不得分；
（3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档案电子标签管理系统，并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得4分，不提供者不得分；
（4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档案检索系统，并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得4分，不提供者不得分；
（5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档案信息资源智能集配服务平台，并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得4分，不提供者不得分；
备注：所提供证书的单位名称需与投标单位名称一致。
	0-20分


　　
三、其他 
　　1.本次评标小组由合肥工业学校相关处室人员组成，驻校纪检组派员监督。 
　　2.招标单位联系人：秦主任，电话：0551-65505007。 
　　3.投标人5月1日（工作日）前勘测施工现场（地址：合肥工业学校科技楼三楼，联系人：秦主任，电话：0551-65505007）。 
　　3.1供应商应自行对供货（安装）或服务现场和周围环境进行勘察，以获取编制文件和签署合同所需的资料。 
　　3.2勘察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自己承担。采购人向供应商提供的有关本项目的资料和数据，是采购人现有的能使供应商利用的资料。采购人对供应商由此而做出的推论、理解和结论概不负责。供应商因自身原因未进行实地踏勘的，成交后签订合同时和履约过程中，不得以不完全了解现场情况为由，提出任何形式的增加合同外造价或索赔的要求。 
　　4.知识产权。 
　　4.1供应商必须保证，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评标货物、资料、技术、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，享有不受限制的无偿使用权，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、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或经济纠纷。如供应商不拥有相应的知识产权，则在投标报价中必须包括合法获取该知识产权的一切相关费用。 
　　4.2供应商如欲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自有知识成果，须在文件中声明，并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文件。使用该知识成果后，供应商须提供开发接口和开发手册等技术文档。 
　　5.纪律与保密。 
　　5.1供应商的响应行为应遵守中国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。 
　　5.2供应商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，不得妨碍其他供应商的公平竞争，不得损害采购人或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，供应商不得以向采购人、评标小组成员行贿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成交资格。 

